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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函
地址：251301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
傳真：(02)2321-4036
聯絡人：游靜宜
電話：(02)2321-6320轉8876
電子信箱：euniceyu@clc.tku.edu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百齡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1日
發文字號：校廣字第112000174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 (112Y0D000457-E02.jpg)

主旨：本校推廣教育處華語中心承辦「美國國務院華語獎學金研

習班」徵選臺灣寄宿家庭，歡迎踴躍報名，請公告周

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獎學金包括(1)美國國務院NSLI-Y高中生獎學金計畫，

學生於112年6月29日至112年8月11日來臺及(2)CLS美國國

務院關鍵語言獎學金計畫，學生於112年6月19日至112年8

月10日來臺，週間（星期一至星期五白天）於本校淡水校

園研習華語。

二、為促進美國學生於在臺學習期間與當地臺灣人進行文化交

流、培養日常生活中運用華語的能力，擬特別尋找對認識

美國文化、並願意敞開家門的臺灣家庭，以提供美國學生

每日的寄宿接待，同時也提供臺灣接待家庭與外國學生認

識不同風俗習慣與文化的機會。

三、寄宿家庭徵選條件如下：

(一)寄宿期間：自112年6月中旬至112年8月中旬期間（可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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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選擇）。

(二)接待對象：NSLI-Y高中生、CLS大學生。

(三)寄宿地點：大臺北地區（近淡水、士林、關渡、北投尤

佳）。

(四)接待條件：需提供學生獨立房間或單人床（上下舖亦

可）、學生寄宿期間的膳食及安排學生與家庭共同出

遊。

(五)補助金額：

１、NSLI-Y（高中生）：新臺幣2萬4,000元整（含餐+出

遊）。

２、CLS（大學生）：新臺幣共2萬1,000元整（不含餐+出

遊）。

(１)Group A：112年6月24日至112年7月14日（3週-新

臺幣1萬500元整）。

(２)Group B：112年7月15日至112年8月4日（3週-新臺

幣1萬500元整）。

(六)報名網址：https://reurl.cc/Wq8kE9。

四、有意願提供寄宿空間之家庭需先行至網站連結完成報名並

參加說明會，承辦單位將實地走訪接待住宿地點，再另行

通知錄取名單。

五、本案聯絡人：

(一)游靜宜Eunice；電話：(02)2321-6320轉8876；電子信

箱：euniceyu@clc.tku.edu.tw。

(二)李彥輝Grey；電話：(02)2321-6320轉8341；電子信箱：

tadakagaya123@clc.tku.edu.tw

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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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檢送海報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各公私立高級中學、各公私立高級職業學校、臺北市政府教
育局
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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